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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與申報實務】隨堂測驗第七回 

範圍：遺贈稅（三） 

王如老師提供 

（ ）1. 納稅義務人繼承遺產中股票,股票發行公司於繼承發生前，訂有除息（權）交易日者，

其因而分配之股利 

(A)屬繼承人所有，應課徵繼承人之綜合所得稅。 

(B)屬被繼承人所有，應課徵被繼承人之綜合所得稅。 

(C)屬被繼承人所有，應課徵被繼承人之遺產稅。 

(D)以上皆是 

（ ）2.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退休資遣公務員及支領撫卹金之遺族領取之補償金非遺產稅課徵標的 

(B)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金，係屬死亡人

遺族之所得，免予計入死亡人之遺產總額 

(C)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之退休金，係雇主為勞工及勞工本

身歷年提繳之金額及孳息，屬勞工個人所有，於勞工死亡時，應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 1 條規定，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D)生前被徵收土地死後依法撤銷徵收回復所有權者應列為遺產課稅 

（ ）3.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依法歸屬國庫；其應繳之遺產稅，由國庫依財政收支劃分

法之規定分配之。 

(B)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為

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C)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D)經常居住境外之華僑自國外匯款為其子女購置不動產應課贈與稅。 

（ ）4. 甲在 104 年 6 月 15 日與 A 銀行訂立信託契約，在 104 年 7 月 1 日匯款 1,000 萬元為

信託財產，請 A 銀行投資有價證券 15 年，信託契約之受益人為甲本人，在 113 年 2

月 1 日甲請 A 銀行將受益人變更為其獨生女乙，如何課徵贈與稅？ 

(A)以 104 年 6 月 15 日為贈與日，由甲申報贈與稅 

(B)以 104 年 7 月 1 日為贈與日，由乙申報贈與稅 

(C)以 113 年 2 月 1 日為贈與日，由甲申報贈與稅 

(D)以 113 年 2 月 1 日為贈與日，由乙申報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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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他益信託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       ，但委託人有第七條第一項但書各款情形之

一者，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 

(A)委託人 (B)受益人 (C)受託人 (D)以上皆是。 

（ ）6. 蔡先生為馬來西亞國民，不具中華民國國籍，113 年 5 月 1 日以其馬來西亞銀行存款

無償為其子償還馬來西亞當地民間借款 500 萬元；同年 6 月 1 日，自馬來西亞銀行匯

款 300 萬元購買中華民國境內未上市公司股票，無償贈與其子, 經核算該股票淨值為

250 萬元。假設蔡先生當年度無其他贈與行為，本件應申報贈與總額為何？ 

(A)300 萬元 (B)800 萬元 (C)500 萬元 (D)200 萬元 

（ ）7.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以籌備處負責人名義興建房屋設立後變更為公司所有者不課贈與稅。 

(B)拋棄繼承致遺產由其他繼承人繼承者，屬贈與行為。 

(C)境外之個人將國外財產贈與限制行為能力之華僑免徵贈與稅 

(D)公同共有人對公同共有物之權利贈與時，應課稅。 

（ ）8. 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內，被繼承人或贈與人自願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仍應依本法關於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A)一年 (B)二年 (C)三年 (D)四年 

（ ）9.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未成年子女名義購買未完工房屋，應以取得使用執照日為贈與日。 

(B)以歷年免稅贈與之現金購置不動產者，不課贈與稅。 

(C)以未成年子女名義認購股票，如無法證明支付款項確屬子女所有，應課稅。 

(D)以上皆是 

（ ）1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者，視為委託人將享有

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B)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益人為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變

更為非委託人者，於變更時，適用前項規定課徵贈與稅。 

(C)信託關係存續中，委託人追加信託財產，致增加非委託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者，

於追加時，就增加部分，適用第一項規定課徵贈與稅。 

(D)以上皆是 

（ ）11. (D)11、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代位繼承係以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為限。 

(B)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均為同一順序之繼承人。 

(C)同一順序的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的話，應該要由同一順序其他沒有拋棄繼承的繼

承人申報遺產稅。如果同一順序的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權的話，則由次一順序的

繼承人申報遺產稅。 

(D)各順序的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權的時候，則由依法選定的遺產管理人申報遺產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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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但贈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 

(A)行蹤不明。 

(B)逾本法規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財產可供執行。 

(C)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 

(D)以上皆是 

（ ）13.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有關課稅範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甲贈與時為中華民國國民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其贈與中華民國境外財產，

應課徵贈與稅 

(B)乙贈與時為中華民國國民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其贈與中華民國境外財產，

應課徵贈與稅 

(C)丙贈與時為非中華民國國民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其贈與中華民國境內財產，

應課徵贈與稅 

(D)丁贈與時為非中華民國國民(前 2 年內自願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並經常居住中華民

國境內，其贈與中華民國境外財產，應課徵贈與稅 

（ ）14.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因遺囑成立之信託，於遺囑人死亡時，其信託財產應依本法規定，課徵遺產稅。 

(B)信託關係存續中受益人死亡時，應就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依本法

規定課徵遺產稅。 

(C)本法稱財產，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D)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 

（ ）1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 

(B)贈與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記。但依第四十一條規定，於事前申請該

管稽徵機關核准發給同意移轉證明書，或經稽徵機關核發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

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者，不在此限。 

(C)遺產中之不動產，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法院應通知該管稽徵機關，迅依法定

程序核定其稅額，並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D)以上皆是 

（ ）1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獨資組織負責人死亡，不論遺產稅已否繳清，應准由繼承人辦理負責人變更。 

(B)提供擔保後，不得於行政救濟中更換其他土地為擔保品。 

(C)與被繼承人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應俟繼承人辦妥繼承登記後，始能與繼承人協

議分割並辦理登記。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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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所稱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按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財產所在

地認定之 

(B)動產、不動產及附著於不動產之權利，以動產或不動產之所在地為準。 

(C)但船舶、車輛及航空器，以其船籍、車輛或航空器登記機關之所在地為準。 

(D)礦業權，以所有權人戶籍所在地為準。 

（ ）1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漁業權，以漁場之所在地為準。 

(B)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出版權，以其登記機關之所在地為準。 

(C)其他營業上之權利，以其營業所在地為準。 

(D)金融機關收受之存款及寄託物，以金融機關之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為準。 

（ ）19.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債權，以債務人經常居住之所在地或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為準。 

(B)公債、公司債、股權或出資，以其發行機關或被投資事業之主事務所所在地為準。

(C)有關信託之權益，以其承受信託事業之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為準。 

(D)前列各款以外之財產，其所在地之認定有疑義時，由內政部核定之。 

（ ）20.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 

(B)被繼承人如係受死亡之宣告者，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日之時價為準。

(C)所稱時價，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公告地價為準 

(D)所稱時價，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其他財產時價之估定，本法未規定者，由

財政部定之。 

（ ）21. 有關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估價，下列何者錯誤？ 

(A)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 

(B)被繼承人如係受死亡之宣告者，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日之時價為準

(C)土地之時價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D)房屋之時價以財政部公告之各地區基準價格為準 

（ ）22. 被繼承人在國外之遺產或贈與人在國外之贈與財產，依本法第一條或第三條規定應徵

稅者， 

(A)得由財政部委託遺產或贈與財產所在地之中華民國使領館調查估定其價額 

(B)其無使領館者，得委託當地公定會計師調查估定之。 

(C)其無使領館者，得委託當地公定公證人調查估定之。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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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遺產土地於瓣妥繼承登記前即被徵收者，仍應列入遺產課稅。 

(B)林木依其種類、數量及林地時價為標準估定之。 

(C)動產中珍寶、古物、美術品、圖書及其他不易確定其市價之物品，得由專家估定

之。 

(D)車輛、船舶、航空器之價值，以其原始成本減除累計折舊之餘額為準，其不能提

出原始成本之證明或提出原始成本之證明而與事實顯不相符者，得按其年式及使

用情形估定。 

（ ）24.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債權之估價，以其債權額為其價額。其有約定利息者，應加計至被繼承人死亡日

或贈與行為發生日止已經過期間之利息額。 

(B)預付租金，應就該預付租金額按租期比例計算其賸餘期間之租金額，為其承租權

之價額，但付押金者，應按押金額計算之。 

(C)地上權之設定，未定有年限者，均以一年地租額之五倍為其價額，但當地另有習

慣者，得依其習慣決定其賸餘年限。 

(D)地上權之設定，未定有年租者，其年租按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四估定之。 

 

 


